
常州市中小学房屋抗震鉴定机构

产品名称 常州市中小学房屋抗震鉴定机构

公司名称 深圳中正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

价格 1.00/平方

规格参数 新闻资讯:房屋鉴定中心
房屋检测新闻:华美检测
常州市新闻:房屋质量检测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都有办事处

联系电话  13922867643

产品详情

幼儿园房屋安全检测鉴定单位*幼儿园新闻

幼儿园抗震安全检测鉴定不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需要进行加固处理：

 

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实质是通过改善结构的构件结构受力的途径，以提高结构的抗震能力，从而减
少结构的地震破坏 其抗震加固原则如下: 

1）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 要以结构的抗震鉴定结果为基础抗震鉴定是通过检查现有建筑的设计、
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设防要求，对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进行评估。根据抗震鉴定的结果有
针对性地进行加固。可选择整体加固!区段加固和构件加固。 

2）在确定加固方案时。 要对结构的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特别应查明结构是否存在局部损伤，对已有
的损伤应进行专门的研究，在抗震加固时加以考虑。 

3）在确定抗震加固方案时。 如果是抗震鉴定不合格，要重点考虑结构总体功能的恢复，而不要求每个
构件都恢复功能;如果是静载下出现的破坏，以各种承重墙(柱)等的加固为主。 

4）在承载力和变形能力的协调中。 首先以承载力为主，侧重于利用承载力的提高来弥补变形的不足;但
抗震鉴定结果仅为整体性不足时，仍以改善整体性的加固方案为主。 

5）加固后的楼层综合抗震能力不应超过规定值的30%。 且不宜超过下一楼层
综合抗震能力的20%，超过时，应同时增强下一层的综合抗震能力。 

6）同一楼层内。 非承重墙体和自承重墙体加固后的综合抗震能力不宜超过未加固的承重墙体的综合抗
震能力，否则应加固承重墙体。 



7）加固方案的选择要避免发生内力重分布形成新的薄弱部位或导致薄弱部位转移。
如果发生转移，应对新的薄弱部位进行处理。 

8）增设砖墙等改变砖房受力体系和传力途径时。
应对结构计算简图作相应改变使受力体系和传力途径符合实际，并力求减少原房屋的地震作用。 

9）抗震加固是以结构的安全性为重点。
也应考虑到结构适用和美观，达到科学合理以及安全美观的有机统一。

  一、校外教育与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校外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属概念，其本身具有教育的本质特征，即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旨在促
进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教育。但校外教育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与正规学校教育相比
，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空间上，是校园之外的教育；时间上，是课余时间开展的教育活
动；学制上，不隶属于国家学制系统；教学上，独立于学校教学大纲。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校外教育属于非正规教育的一种，具备非正规教育的内核：虽然处于正规教育体
系之外，但它是有形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这有别于家庭教育和无组织、不成形的“非正式教育”，
同时也与通过接触环境及人生经验、社会经验等的“偶发性学习”不同。总的来说，它是有组织的，但
不是充分制度化的；是系统的，但不是完全常规化的。[1]作为校外教育组织机构的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也具备以上性质。 

二、培训机构与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培训”一词起源于师徒制度。在当代，“培训”已经成为广义教育概念中的重要概念，是学历教育的
一种补充形式。[2]由于培训是广义教育概念中的一员，因此将培训机构称为教育机构也是合理的，现实
情况中也往往将二者混同使用。但为了避免混淆，本文以是否提供学历教育对两者进行区分，培训机构
所提供的是非学历教育。 

《大众常用经济词典》中对培训机构的定义如下：培训机构是向社会提供各种专业文化知识、劳动技能
等方面培训服务，并取得一定收益的教育实体组织。也就是说，各类培训机构通过为社会提供教育培训
服务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而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文化需要。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培训机构也
获取相应的收益。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也具有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以营利为目的的性质。 

三、民办教育与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民办教育，又名私立教育，指除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自筹资金
，依法举办学校和其他各种教育机构而开展的教育活动。[3] 

《简明中国农业教育辞典》中将民办教育的办学模式分为以下几种：（1）由政府普遍给予资助的“民办
公助”式学校；（2）以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为投资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集资型”学校；（
3）以“教育储备金”为典型收费方式，发挥教育经营优势，利用市场滚动发展的“市场运作型”学校；
（4）依托公办学校而举办“一校两制”式的学校；（5）政府举办按民办学校章程办学的“国有民办”
式学校。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模式包含了民办教育办学模式的第二和第三种。 

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规定：民办教育依据其类型的不同分别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权限审批
。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属于后者，审批之后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其审批权限和管理的相关规
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解释。 

民办教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办性、公益性和产业性，作为民办教育办学组织机构的民办校外教育培



训机构，也具备同样的性质。 

四、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性质与特点 

通过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民办教育与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关系的分析，并结合民办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具有如下性质与特点： 

（一）民办性 

民办性即非国办、非政府办的性质，或者说民资民营性。它是人民群众（团体或个人）运用自己的力量
（包括财力、人力、物力等），直接（不是通过国家或政府机构）举办的教育事业，这就决定了其资金
来源于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当前，我国面临教育资源短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作为吸纳社会资
金办学的一种形式，作为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来源，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
问题。 

从教育资源的财力、物力方面看，民办校外教育培训能够实现教育投资主体和教育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弥补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也能因此获得社会力量对于教育在财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
由于公立学校对于教育重要的人力资源――教师的入职条件有明确、刚性的规定，一些有志向、有能力
成为教师的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但民办校外教育培训能够吸纳这些教师，在为其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
实现其个人的社会价值，从而将更多优秀人才囊括在教育领域之内。 

（二）规范性 

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校、教育的性质主要
不取决于出资者，而取决于办学的方向、思想、原则和办学者，取决于教师、教育教学的内容和途径。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包括民办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在内的民办教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升办学者的政治
素质，满足社会主义的需求。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